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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學年度臺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報名表 

 
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

學生姓名  性  別 
男 □ 

女 □ 
生日 年  月   日 

畢業學校  畢業年別 □應屆生 108年  □非應屆      年 

就讀班級 年     班座號： 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(    ) 
家長姓名  

家長電話  

通訊處 
郵遞區號      縣         鄉鎮         村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     巷 

□□□        市         市區         里        弄         號     樓 

報名身分 
□ 一般生        □ 中低收入戶 

□ 低收入戶      □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 

 

二、申請科別(限填一科) 

科別 

代碼 
 

科別

名稱 
 

三、申請就讀志願「學校代碼」及「學校簡稱」(可選填多校，至多 15 個志願學校) 

志

願

順

序 

學校代碼 學校簡稱 
志願

順序 
學校代碼 學校簡稱 

志願

順序 
學校代碼 學校簡稱 

1   6   11   

2   7   12   

3   8   13   

4   9   14   

5   10   1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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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甄選條件 

(A)參加競賽、展覽或領有技術士證項目 

項目 
競賽、展覽或領有技

術士證項目名稱 
主辦單位 區域層級 名次或等級 項目積分(A) 

國際技能競賽（包括科

技展覽） 

     

     

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
     

     

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

會、臺灣國際科學展覽

會 

     

     

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

能競賽 

     

     

各縣（市）政府主辦報

經本部備查之技藝技能

比賽及科學展覽（不包

括成果展）優勝者 

     

     

     

領有技術士證      

註：  1. 區域層級：請填國際性、全國性、臺灣區、縣市性 

2. 名次或等級：請填 1、2、3…名或特等、優等、佳作等 

(B)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成績優良項目 

五、計分審查欄(報名學生請勿填寫) 

(A) 競賽、展覽或領有技術士證

項目積分 
(B)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積分 (C)積分 

分 分 分 

※技藝技能積分核算標準：以上各類若同時兼有多項者，只能選擇一項計分。 

※請勿附加任何無關獎狀以免增加審核困擾。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父母雙方(或監護人)簽章：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中承辦人員職章：               

 

技藝教育課程名稱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(PR 值) 技藝教育課程優良積分(B) 

 PR 值： 分 

註：應屆畢（結）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，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(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

評量成績無涉)達該班 PR 值七十以上者（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） 


